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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3842.htm 关于印发《肇庆市人

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暂行办法》的通知肇府办[2007]7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

单位：《肇庆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暂行办法》业经

市政府十一届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二○○七年八月八日 肇庆

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信

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维护正常信

访秩序，根据《信访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信访条例〉办

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第二条 本暂行办

法适用于信访人不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肇庆市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作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或复查意

见，向肇庆市人民政府提出复查或复核申请的信访事项。第

三条 肇庆市人民政府委托肇庆市信访局对信访事项进行复查

复核。肇庆市信访局可以指定有相应职责的肇庆市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承办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及对信访

人进行解释疏导工作。第四条 肇庆市信访局在肇庆市信访工

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应由肇庆市人民政府受

理的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的初审、交办、督办和答复工作，并

做好有关复查复核工作的业务指导。第五条 信访事项复查复

核工作遵循以下工作原则：（一）属地治理、分级负责，谁

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



合。各级行政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初信初访事项

的办理工作，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做好信访人的解释说

服工作，确保信访人息诉罢访，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访事项复

查、复核申请。（二）逐级办理，三级终结。信访事项原则

上经办理、复查、复核后终结。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最低

一级行政机关为办理机关。办理或复查机关为非垂直领导的

政府工作部门，其复查或复核机关为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

主管部门；办理或复查机关为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其

复查或复核机关为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或复查机关为

地方人民政府的，其复查或复核机关为上一级人民政府。（

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必

须依法按程序进行，复查、复核意见要做到客观、公正、合

理、合法。原办理或复查意见正确的应予支持，不正确的应

予纠正或责令原承办机关重新办理或复查。第六条 信访人不

服行政机关的办理或复查意见，向肇庆市人民政府提出信访

事项复查复核申请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属信访事项复

查复核范围，且无法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程序

解决。（二）属肇庆市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且已经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或肇庆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工作机

构）处理，作出办理或复查意见并已出具办理或复查意见书

。（三）信访人在收到办理或复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提出

。第七条 信访人可以通过邮寄或直接到中共肇庆市委或肇庆

市人民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走访等形式提出复查复核申请。

第八条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按以下程序办理：（一）申请

。信访人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提出复查、复核申请，内容包

括：姓名（名称）、单位或住址、主要诉求、原行政机关办



理或复查意见、申请复查或复核的事实、理由及时间等。信

访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经行政机关或信

访工作机构工作人员记录后由申请人签字确认。（二）受理

。肇庆市信访局负责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申请的初步审查。对

符合复查、复核条件的。在15日内向信访人出具受理告知单

并交由肇庆市人民政府有相应职责的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

）进行复查复核。需要补充有关材料的，可要求申请人在合

理时间内补充，所需时间不计入受理期限。对不符合复查、

复核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对行政机关（

或工作机构）未按逐级办理原则作出办理或复查意见的，经

请示肇庆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同意后，将有关信访事项发回

该行政机关（或工作机构），由其转交对该信访事项有权处

理的最低一级行政机关办理，然后再按程序进行复查复核。

（三）审查。承办单位负责对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申请进行审

查。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的，可采取书面形式

进行审查。对原办理或复查意见正确的，应予以维持；原办

理或复查意见与信访人所提供事实依据明显不同的，应重新

调查，或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亦可退回并责成原承办机

关重新办理或复查；对原办理和复查意见明显错误的，应直

接予以纠正；对情况复杂、牵涉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可请

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或举行听证会后再作决定。复查复核

期间举行听证会、向社会公示等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期

限内。（四）作出复查复核意见。审查完毕后，由承办单位

提出复查、复核意见送肇庆市信访局，涉及法律问题的经征

询市政府法制局意见后，呈肇庆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审批；

经审批同意后，由肇庆市信访局出具正式的复查复核意见书



，加盖“肇庆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专用章”。复查

复核意见书内容包括：信访人申请复查、复核的请求，复查

复核的情况及意见，信访人如不服本复查复核意见的救济渠

道等。（五）答复。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在决定受理信访人

的复查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并由肇庆市信访局送达

申请人。第九条 复查意见书一式六份，复查申请人、肇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肇庆市信访局、承办单位、原办理机关各

一份，存档备查一份；复核意见书一式八份，复核申请人、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肇庆市信访局、承办单位、原复查

机关和办理机关各一份，报省信访局一份，存档备查一份。

第十条 已作出复核意见的信访事项和已作出复查意见且信访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复核申请的信访事项，应作信访事项

处理终结。信访人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有

关行政机关和信访工作机构不再受理。如该信访事项可通过

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可告知信访人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处理

终结后，信访人仍继续信访的，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做好教

育疏导工作。对无理缠访闹访，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当地政

府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肇庆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可根据《信访条

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暂行办法和工作实际，制订相关的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第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2007年9月1

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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